附件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方法

为规范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推进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制定本方法。

一、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级

根据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性质、接触水平、接触人数等指标判定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3个等级（Ⅰ级风险最低，Ⅲ级风险最高）。

（一）指标界定。
1.职业病危害因素性质：分为严重和一般职业病危害因素两类。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属于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为一般职业病危害因素。

（1）《高毒物品目录》所列职业病危害因素；

（2）已确认对人致癌的化学有害因素（GBZ 2.1中标注“G1”的物质）；

（3）电离辐射（Ⅲ类射线装置、Ⅳ类和Ⅴ类密封源、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及予以豁免的实践或源除外）；

（4）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规定的其他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

2.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依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等标准，将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划分为符合与不符合两类。

3.职业病危害接触人数：分为接触人数50人以下和50人及以上两类。接触人数应涵盖本单位、劳务派遣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

（二）风险分级方法。

根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现状评价报告或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报告，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分析，按照表1进行分级。

表1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级方法

	职业病危害

因素性质
	接触水平
	接触人数（人）

	
	
	＜50
	≥50

	一般职业病
危害因素
	符合
	Ⅰ级
	Ⅰ级

	
	不符合
	Ⅱ级
	Ⅲ级

	严重职业病
危害因素
	符合
	Ⅱ级
	Ⅲ级

	
	不符合
	Ⅲ级
	Ⅲ级

	说明：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性质与接触水平的4种组合情形，分别统计接触总人数，并确定相应风险等级，以最高风险等级作为风险分级的最终结果。对于同一岗位内性质相同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其接触人数仅统计1次。


未取得前述报告的用人单位，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确定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其中，行业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的为Ⅲ级，一般的为Ⅱ级。

二、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分级

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情况确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等级，分为A级、B级、C级3个等级（A级最优，C级最差）。

（一）评估内容。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确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评估内容。内容应涵盖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条件，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检测和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职业健康监护，应急救援和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等，并根据评估内容在职业卫生管理中的重要程度设定分值，同步设置必要的关键项。
（二）评估方法。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或现场核实等方法对用人单位近3年的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情况计算得分，最终采用百分制对所得分值予以标化。标化得分=实际得分/满分分值×100，并保留一位小数。关键项作为否决项，若不符合直接评估为C级。

（三）评估结果。

根据最终标化得分值，将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分为A级（90分及以上）、B级（70分及以上、90分以下）、C级（70分以下）。

三、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类别确定

根据职业病危害风险和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分级结果确定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类别（见表2），分为甲、乙、丙3个类别，其中甲类风险最低，丙类风险最高。用人单位近3年发生2例及以上职业病，或受到罚款、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提请有关人民政府责令停建、关闭的行政处罚的，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类别为丙类。

表2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方法
	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等级
	职业病危害风险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A级
	甲类
	甲类
	乙类

	B级
	甲类
	乙类
	丙类

	C级
	乙类
	丙类
	丙类


四、动态调整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每3年开展1次。期间职业病危害因素性质、接触水平和接触人数以及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应由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重新组织评估。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综合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适当调整。
